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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 2024-013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的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

案字 0172023009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3 年 12月 22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

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临 2023-029号）。 

2024 年 3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晋证监处罚字[2024]02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月 26日披

露的《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

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临 2024-011号）。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4]1号、2号、3号、4号、5 号、6号、7号、8号）和《市场禁入决

定书》（[2024]1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太

谷区。 

张斌，男，1973年 1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 

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住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傅淑红，女，1970 年 8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

份）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住址:陕西省西安市丈八东路。 

张正治，男，1969 年 11 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

股份）监事，住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王俊波，男，1984年 10月出生，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

财务总监，住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 

杨红飞，男，1968 年 9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

份）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住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李众，男，1977年 2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

副总经理，住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赵选民，男，1955 年 11 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

股份)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住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广誉远

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广誉远股份及相关当事人未提

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广誉远股份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广誉远股份 2016年至 2021年年报“买断式销售”模式披露不真实，在子公司山西

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广誉远)与部分下游商业公司存在“产品发生滞销及

近效期，可无条件退货”约定的情况下，向部分下游商业公司实施压货，滥用“出库即

确认收入”会计政策，提前确认销售收入，同时，对销售费用处理不正确,部分销售费用

存在归属期间不准确或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形。上述情况导致广誉远

股份 2016年至 2022年年度报告及 2023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虚增营业收入 70,748,070.15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7.55%；虚增销售

费用 18,581,208.62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4.31%；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

增利润 43,828,310.59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23.39%。 

2017年虚增营业收入 131,646,374.62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1.26%；虚减销

售费用 89,846,071.44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17.42%: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



3 

虚增利润 201,467,835.02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66.18%。 

2018年虚增营业收入 324,392,699.91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20.04%；虚减销

售费用 64,265,132.36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10.22%；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

虚增利润 334,429,315.63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73.95% 

2019年虚增营业收入 14,195,012.54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17%；虚减销售

费用 66,896,836.19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12.36%；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

增利润 73,380,326.70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46.45%。 

2020年虚增营业收入 21,592,427.99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95%；虚减销售

费用 24,208.565.42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4.19%；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

增利润 21,062,335.98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20.29%。 

2021年虚减营业收入 238,882,495.04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27.96%；虚增销

售费用 104,439,733.92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13.35%；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

虚减利润 270,314,078.83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76.66%。 

2022年虚减营业收入 136,025,768.30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3.68%；虚增销

售费用 60,833,876.87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7.13%；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

虚减利润 154,849,788.28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36.87%。 

2023年上半年虚减营业收入 29,709,286.59 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4.48%；虚

增销售费用 14,375,400.71 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 3.93%；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

响，虚减利润 44,084,687.30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269.86%。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会议决议、财务资料、业务合同、情况说明、工商资料、

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广誉远股份的行为违反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 2005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虚假记

载行为。 

张斌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16 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张斌对广誉

远股份的经营管理拥有决策权，直接管理销售业务，为实现业绩承诺，组织、决策实施

与部分下游商业公司达成“产品发生滞销及近效期，可无条件退货”约定，利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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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即确认收入”的会计政策提前确认收入，知悉山西广誉远未按规定记录销售费用

或大量跨期记录销售费用，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 2016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

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

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傅淑红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16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傅淑

红作为财务总监对广誉远股份财务工作怠于管理，对于山西广誉远业务规模急速增长背

景下“出库即确认收入”会计政策与业务实质的匹配度未保持应有关注，对销售费用跨

期确认、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未尽到应有管理义务，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 2016年

至 2021年年报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

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张正治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监事，先后担任山西广誉远经典国药事业部医学总监、

总经理，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16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

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张正治参与“产品发生滞销及近效期，可无条件退货”约定

的决策，是压货业务的主要执行者，对山西广誉远“出库即确认收入”会计政策与业务

实质不适配问题、销售费用大额跨期问题未充分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 2016

年至 2021年年报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

三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王俊波作为广誉远股份财务总监，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22 年年报、2023 年半年

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王俊波作为广誉远股份

财务理和会计差错更正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未充分关注山西广誉远历史业务行为和财务

处理异常，未及时完成会计差错更正工作，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 2022 年年报、

2023 年半年报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

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杨红飞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16年

至 2019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杨红飞

虽不管理销售业务,但对广誉远股份存在的滥用会计政策、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未保持

应有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 2016年至 2019年年报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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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李众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分管经典国药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19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李众知悉“产品发生滞销及近效期，可无条件退货”约定及压货情况，对山西广誉远“出

库即确认收入”会计政策与业务实质不匹配问题未保持应有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广誉

远 2019 年至 2021 年年报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

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赵选民作为广誉远股份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

2019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赵选民作为具有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未对广誉远股份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审慎关注

并采取充分措施予以核查，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 2019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

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

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广誉远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 800万元罚款。 

对张斌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万元罚款。 

对傅淑红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万元罚款。 

对张正治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万元罚款。 

对王俊波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万元罚款。 

对杨红飞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 

对李众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 

对赵选民给予警告，并处以 5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

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

委员会办公室和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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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此外，张斌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证券

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张斌采取 10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

不得继续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

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决定书》载明的事实，公司判断本次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

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及业务活动一切正常。对于《决定书》中

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公司已于 2024年 1 月 30日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公告》（临 2024-004 号），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

年度的财务数据。 

3、公司再次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进

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持续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强化公司风险防范能力，严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规范财务核算,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日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72023009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3年12月22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临2023-029号）。
	2024年3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晋证监处罚字[2024]02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披露的《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临2024-011号）。
	2024年4月10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和《市场禁入决定书》（[2024]1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
	张斌，男，1973年1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住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傅淑红，女，1970年8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住址:陕西省西安市丈八东路。
	张正治，男，1969年11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监事，住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王俊波，男，1984年10月出生，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财务总监，住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
	杨红飞，男，1968年9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住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李众，男，1977年2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副总经理，住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赵选民，男，1955年11月出生，时任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股份)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住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广誉远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广誉远股份及相关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广誉远股份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广誉远股份2016年至2021年年报“买断式销售”模式披露不真实，在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广誉远)与部分下游商业公司存在“产品发生滞销及近效期，可无条件退货”约定的情况下，向部分下游商业公司实施压货，滥用“出库即确认收入”会计政策，提前确认销售收入，同时，对销售费用处理不正确,部分销售费用存在归属期间不准确或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形。上述情况导致广誉远股份2016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虚增营业收入70,748,070.15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7.55%；虚增销售费用18,581,208.62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4.31%；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43,828,310.59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3.39%。
	2017年虚增营业收入131,646,374.62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1.26%；虚减销售费用89,846,071.44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17.42%: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201,467,835.02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66.18%。
	2018年虚增营业收入324,392,699.91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20.04%；虚减销售费用64,265,132.36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10.22%；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334,429,315.63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73.95%
	2019年虚增营业收入14,195,012.54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17%；虚减销售费用66,896,836.19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12.36%；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73,380,326.70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46.45%。
	2020年虚增营业收入21,592,427.99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95%；虚减销售费用24,208.565.42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4.19%；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21,062,335.98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20.29%。
	2021年虚减营业收入238,882,495.04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27.96%；虚增销售费用104,439,733.92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13.35%；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减利润270,314,078.83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76.66%。
	2022年虚减营业收入136,025,768.30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3.68%；虚增销售费用60,833,876.87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7.13%；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减利润154,849,788.28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36.87%。
	2023年上半年虚减营业收入29,709,286.59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4.48%；虚增销售费用14,375,400.71元，占当期披露销售费用的3.93%；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减利润44,084,687.30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69.86%。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会议决议、财务资料、业务合同、情况说明、工商资料、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广誉远股份的行为违反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虚假记载行为。
	杨红飞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杨红飞虽不管理销售业务,但对广誉远股份存在的滥用会计政策、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未保持应有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2016年至2019年年报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李众作为广誉远股份时任分管经典国药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2019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李众知悉“产品发生滞销及近效期，可无条件退货”约定及压货情况，对山西广誉远“出库即确认收入”会计政策与业务实质不匹配问题未保持应有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2019年至2021年年报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赵选民作为广誉远股份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对广誉远股份披露的2019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赵选民作为具有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未对广誉远股份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审慎关注并采取充分措施予以核查，未勤勉尽责，是广誉远股份2019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广誉远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800万元罚款。
	此外，张斌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张斌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决定书》载明的事实，公司判断本次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及业务活动一切正常。对于《决定书》中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1月30日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临2024-004号），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年度的财务数据。
	3、公司再次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持续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强化公司风险防范能力，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范财务核算,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